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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天然災害漂流木應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林務字第 0941740628 號函頒訂定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21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6174079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1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81740927 號函修正第三點規定 

中華民國 99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9174111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3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0991742000 號函修正第三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7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01741204 號函修正第三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21741462 號函修正第三點及第六點附表 

三、第七點附件四規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2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4174103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51606057 號函修正第七點、第六點附表三

規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3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81740328 號函修正第七點規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22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091740174B號令修正第三點、第九點及第

五點附件二規定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9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務字第 1111740009 號令修正第一點、第三點、第九

點及第五點附件二規定 

 

一、為執行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辦理天然災害漂流木處理，及實施災害

防救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所定漂流物保管、處理之應變措施，特

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項用詞，定義如下，其定義表如附表一： 

(一)天然災害：指因颱風、豪雨所造成之天然災害。前述以外之天然災害發生

且有漂流木產生時，得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認定之。 

(二)發生後：以氣象局解除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時間為起算基準。 

(三)國有林：指森林所有權屬於國家所有及國家領域內無主之森林而言。 

(四)國有林區域：指國有林事業區、林班、試驗林、實驗林、保安林及由國有

土地營造之森林等區域，及水庫蓄水範圍周邊森林屬國有者區域。 

(五)當地政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六)清理註記：指打撈、清理、註記之工作。 

(七)一個月內：以氣象局解除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時間為起算基準之一

個月日曆天。如於一個月時間內再發生天然災害時，以後者警（特）報解

除之時間為起算基準。 

(八)當地居民：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實際情形自行規範。 

(九)自由撿拾清理：依當地政府公告之居民身分、區域範圍、期間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就主管機關未清理註記之漂流竹木，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進行



2-2 

 

撿拾清理。 

三、漂流木處理之分工及應辦事項，依附表二辦理。 

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前項及第八點規定，公

告當地居民得自由撿拾清理漂流木；參考範本如附件一。 

四、清理費用：由清理單位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由各級政府依法編

列預算辦理。 

五、國有林竹木漂流出國有林區域外時，處分方式依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辦

理，查驗方式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辦理；漂流木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如

附件二；集運漂流木搬運單格式，如附件三。 

六、漂流木標售所得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下列方

式辦理： 

(一)國有林區域外漂流木如烙有國有記號者，其標售所得應依國有財產法第七

條規定全數解繳國庫。 

(二)各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清理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未烙有國有記號之漂流木

，處理方式如下： 

1.分配比例： 

(1)標售所得扣除生產費後，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或其他清理單位）各百

分之五十之比例分配。 

(2)依預算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各清理單位應將生產費支出與標售所得收入

分別列帳，不得收支坐抵。 

2.執行方式： 

(1)如生產費高於標售所得時，該標售所得即全額交由清理單位列為當年

度收入帳。 

(2)標售所得扣除生產費後，如尚有餘額，其餘額之百分之五十應解繳國

庫、百分之五十交由地方政府（或其他清理單位）列為當年度收入

帳。至前揭標售所得中屬生產費之額度，交由漂流木清理單位一併列

為當年度收入帳。 

(三)漂流木標售所得分配詳如附表三。 

七、海上漂流木如由漁民打撈，進港後應由海巡機關、警察機關、自治機關或

該港區（漁港）管理機關（構）通知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人員判識，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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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烙有國有、公有記號或足以認定為國有林、公有林漂流出者，由當地林務

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認領運回集中保管，並依民法第八

百十條準用第八百零五條規定，給予打撈者林產物價金之十分之一以為報

酬。 

(二)烙有私有記號或無法判定權屬者，依民法第八百十條準用關於拾得遺失物

之規定，由漁民交存於自治機關，並由自治機關公告招領。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自治機關於辦理漂流木公告招領期間，得洽由該港區

（漁港）管理機關（構）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或林務局林區管理處保

管漂流木。 

海上漂流木處理流程圖詳如附件四。 

八、禁止使用機具搬運野溪、河川區域內之漂流木；如有挖掘、埋填或變更河

川區域內原有形態之使用行為者，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二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如有在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者，依水利法第九

十三條之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不得於水防道路行駛三

點五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違反者，則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三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九、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主要通行處或指定當地辦公

處所設置林產物檢查站，或派員至現場，並依下列方式檢查及登記公告自

由撿拾清理之漂流木： 

(一)發現漂流木上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者，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寫漂流木搬運登記表烙打調查印後運回集中保管

，並依民法第八百十條拾得漂流物規定辦理。 

(二)無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之漂流木，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填具漂流木搬運登記表交予拾得人並烙打放行印。 

(三)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填寫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表時，

屬森林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公告之貴重木之漂流木，須逐支登記，非貴重

木之漂流木，則得整批以重量或棚積法計列。 

 (四)檢查及登記公告自由撿拾清理期間當地居民拾得漂流木作業流程圖詳如附

件五；拾得漂流木搬運登記表如附表四。



2-4 

 

附表一、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項用詞定義表 

名 稱 定義內容 說     明 備   註 

天然災害 因颱風、豪雨所造

成之天然災害。前

述以外之天然災害

發生且有漂流木產

生時，得由當地直

轄市、縣（市）政

府認定之。 

一、「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所稱

的「天然災害」，係指因颱風、

焚風、豪雨、霪雨、冰雹、寒流

或地震所造成之災害。前述以外

之天然災害發生且有救助之必要

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專案認

定。 

二、因漂流木之處理並未涉及災害救

助或人民權利義務之規範，且區

域外之漂流木係由當地政府進行

清理註記，因此宜由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認定之。 

豪雨指依中央

氣象局發布之

豪雨特報。 

發生後 以氣象局解除陸上颱

風警報或豪雨特報之

時間為起算基準。 

一、天然災害後未必產生漂流木，亦

未必會漂流至國有林區域外，即

使發生也常需經過一段時間之沖

刷漂流，因此宜以「現勘發現

後」或「警報解除後」為時間基

礎。 

二、為掌握緊急處理之第一時間，縮

短處理時程，避免二次災害，宜

從嚴訂定統一之時間基準。 

 

國有林 指森林所有權屬於國

家所有及國家領域內

無主之森林而言。 

一、森林法第三條規定，依其所有權

歸屬，分為國有林。 

二、森林法施行細則第三條定義國有

林，係指屬於國家所有及國家領

域內無主之森林而言。 

 



2-5 

 

國有林區域 指國有林事業區、林

班、試驗林、實驗

林、保安林及由國有

土地營造之森林等區

域，以及水庫蓄水範

圍周邊森林屬國有者

等區域。 

一、依森林法規定，森林所有權屬國

有者，稱為國有林，爰由國家經

營管理之森林區域，皆屬國有林

區域。 

二、水庫蓄水範圍周邊森林多屬國

有，國有竹木僅漂流至水庫蓄水

區域內，尚不致漂流至下游，以

水庫大壩作為國有林區域之範

圍，定義較為明確。 

 

當地政府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 (市 )為縣 

(市)政府。 

依森林法、水利法、漁業法、廢棄物

清理法之規定，其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行政院農委會、水利署、環保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清理註記 完成打撈、清理、註

記等工作。 

漂流木處理，為一系列工作總稱，包

括打撈、清理、註記、標售處分、查

驗等工作。但以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

項所列當地政府需於一個月內完成之

「清理註記」，應指完成打撈、清

理、註記等工作。 

 

一個月內 一、以氣象局解除陸

上颱風警報或

豪雨特報之時

間為起算基準

之一個月日曆

天。 

二、如於一個月時間

內再發生天然

災害時，以後

者警（特）報

解除之時間為

起算基準。 

以天然災害發生後為起算基準之一個

月日曆天。一個月之時間內再發生天

然災害時，則以後一次天然災害警報

解除後之時間為重新起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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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 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依實際情

形自行規範，以符實

際所需。 

一、目前查無任何其他參考之法規或

具體定義，若以行政區域劃分，

可能以鄉鎮、村、里、鄰等為單

位，但考量縣(市)政府於公告自

由撿拾後，實際執行時將面臨許

多問題，如：鄉鎮之界線並不十

分清晰明確，越界撿拾時將如何

認定及如何處理？另因現今交通

方便民眾日常活動範圍廣泛，以

鄉鎮為單位似嫌過小；且漂流木

既由縣(市)政府公帑支應清理，

且標售所得分配部分亦由縣(市)

政府統籌應用，故一切權利義務

宜統一以「縣(市)民」為對象較

為妥適。 

二、各地環境、交通、災情及民情等

主客觀條件不同，宜由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實際情形自

行規範，以符實際所需。 

 

自由撿拾清

理 

依當地政府公告之居

民身分、區域範圍、

期間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就主管機關未清

理註記之漂流竹木，

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

定進行撿拾清理。 

一、森林法第十五條既稱自由撿拾清

理，就一般通常之認知，應無須

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申請查

驗。 

二、然當地居民進入河川、水庫、海

灘(岸)、海堤或商(漁)港等撿拾

漂流木時，仍須遵守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相關法規規定下進行

撿拾。且搬運林產物經過主管機

關依森林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所設

林產物檢查站時，須接受檢查。 

三、故實務上係由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各區管理處辦理公告，指

定當地居民身分、區域範圍、期

間及其他應注意事項，就主管機

關未清理註記之漂流竹木，依本

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進行撿拾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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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漂流木處理分工表修正規定 
   範圍 

  事項 
分工單位及處理原則 

分 

工 

打 

撈 

清 

理 

前置作業 

天然災害發生後之漂流木，應依漂流木所在位置，

由各該管理經營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主動派員作必

要處置 

國有林區域內 各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 

水庫 

（蓄水範圍內） 
各水庫管理機關（構） 

河川行

水區內 

  階段 

 

類 

別 

先由各河川管理機關依水利法第七十六條規定進行

緊急處置，期間由河川管理機關視災情而定 

緊急處理 

（以天然災害發生後三天

為原則，由河川管理機關

視災情而定。） 

非緊急處理 

（河川管理機關認定無

影響河川行水安全之慮

時，直轄市、縣(市)政

府得逕為接續辦理。） 

中央管 

河川 
水利署各河川局 

直轄市、縣（市）政府

辦理，必要時得洽請林

務局林區管理處清理。 

直轄市、

縣(市)管

河川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 

攔河堰 各攔河堰管理機關 

海堤 

一般性 

海堤 
水利設施主管機關 

事業性 

海堤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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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灘

（岸）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土地管理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構）清理為原則 

已登記 
土地 

保安林地(林務局管理)：林務局林區管理處 

國有土地(國有財產署管理)：國有財產署 

未登記 
土地 

風景特定區、國家公園：風景特定區管理機關(構)

或國家公園管理處 

非風景特定區或國家公園範圍：直轄市、縣（市）

政府 

商港 商港管理機關(構) 

漁港 漁港管理機關 

工業港 
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及經營管理工業專用港之公民

營事業 

軍港、軍用海灘 軍港管理機關 

私有地(農田)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必要時得洽林務局林區

管理處協助。 

辨識、註記、 

檢尺、集運 

 

一、國有林區域內、水庫及中央管河川由林務局林

區管理處負責。 

二、其餘國有林區域外部分，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負責，必要時請林務局林區管理處

派員協助。 

三、發現烙有國有記號之漂流木，應通知該國有林

管理經營機關領回。 

四、為搶救災需要時，不分林木是否具有標售價

值，得先清理、打撈、集運堆置於堆置場所

後，再行辦理辨識、註記及檢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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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堆置場所與保管具

標售價值木材 

一、由各清理單位負責提供場地及保管木材，如有

困難洽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協助。 

二、中央管河川由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負責。 

三、水庫當地之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應於防汛前覓妥

具標售價值漂流木之貯木場所，如林務局林區

管理處確有困難，則商請水庫管理機關（構）

協助提供。 

四、水庫具標售價值漂流木辦理標售時，應於招標

文件規範廠商於一個月內搬離，如確有困難，

應由標售單位協商水庫管理機關（構）延長搬

運期間。 

標售、查驗 

一、國有林區域內、水庫及中央管河川由林務局林

區管理處負責。 

二、其餘國有林區域外漂流木，由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負責公、私有林林木之標售、查

驗，並代為標售國有林部分之林木。 

有關竊取、侵占、 

非法打撈等案件處理 

 

林務局林區管理處 

 

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 

之認定及處理原則 

 

一、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之認定： 

漂流木未經裁切，其末徑小於二十公分且長度

小於二公尺或重量小於五十公斤，或經評估處理費用

高於其林產物價金者，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認定為不具標售價值。 

二、不具標售價值漂流木之處理原則： 

（一）得公告自由撿拾清理。 

（二）經會同相關機關認定已無影響橋樑、河川行

水、水利設施安全與營運、環境清潔、港區

航行之虞，得交由各該清理單位負責清除、

再利用或作其他妥適之處置，必要時請當地

環保或消防單位協助。 

（三）海灘(岸)位國家公園與風景特定區內之景觀

據點，及各港區(商港、漁港、工業港、軍

港)內之漂流木以全數清除為原則。 

（四）其餘零星散布之漂流木，得留置現場作為生

物棲息環境或養分來源，其範圍應公告周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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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自由撿拾清理 

一、處理原則： 

（一）自由撿拾漂流木時，漂流木不得裁切。 

（二）撿拾清理及搬運期間：自指定日至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發布下次陸上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

時為止。 

（三）拾得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或烙印之漂流

木，由拾得人通報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

直轄市、縣(市)政府保管並依民法第八百十

條拾得漂流物規定辦理。 

（四）拾得無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之漂流

木，由拾得人依公告指定方式或地點，向當

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請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該漂流木除自用

非營利外，應依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設置帳簿，記載其林產物種類、數量、

出處及銷路，並依本會「臺灣林產品生產追

溯管理作業規範」申請登錄「臺灣林產品生

產追溯系統」，取得條碼後再行販售。 

二、分工單位： 

（一）國有林區域外，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公告指定範圍、居民身分、期間，開放當地

居民依本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進行自由撿拾清

理。並應於公告中一併敘明當地居民自由撿

拾清理之行為規範，且會同當地鄉(鎮、市、

區)公所輔導。 

（二）國有林區域外之商港、漁港或水庫蓄水範

圍，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先洽詢各該主

管機關（構）同意後，始能公告提供民眾自

由撿拾清理，並應於公告中一併敘明其相關

規定事項，以供遵循。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將海堤、海灘

（岸）、河川行水區範圍內之漂流木，公告

提供民眾自由撿拾清理前，應先洽詢各該主

管機關相關規定事項，並於公告中一併敘

明，以供遵循。 

（四）國有林區域(即國有林地、周邊森林屬國有之

水庫蓄水範圍等國有林區域範圍)內，以不公

告開放民眾自由撿拾清理為原則。但水庫管

理機關（構）為妥適處置不具標售價值漂流

木時，得洽請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辦理公

告自由撿拾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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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國有林竹木標售所得分配表 

 

事項   

 

漂流木 

所在區域 

天然災害發生後一個月內

漂流木處理清理權責單位 

標售 

單位 

標售所得分配單位 

生產費額度 

盈餘 

地方政府 

（其他清理單位） 
中央政府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國有林區域內 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 
國有林 

管理經營機關 

國有林 

管理經營機關 

國有林 

管理經營機關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水庫 

（蓄水範圍內） 

各水庫管理機 

關（構）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各水庫管理機關（構）

或實際清理單位 

各水庫管理機關

（構）或實際清理單

位 

河川 

中央管 

河川 

緊急 

處理 

水利署 

河川局 

水利署河川局或實際清

理單位 

水利署 

河川局或實際清理單

位 

非緊急 

處理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委由林務局林區

管理處辦理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直轄市、 

縣市管 

河川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攔河堰 攔河堰管理機關 
攔河堰管理機關或實際

清理單位 

攔河堰管理機關或實

際清理單位 

海堤 

一般性 

海堤 

水利設施 

主管機關 

水利設施 

主管機關或實際清理單

位 

水利設施 

主管機關或實際清理

單位 

事業性 

海堤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業

機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事

業機構或實際清理單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

事業機構或實際清理

單位 

海灘 

（岸） 

已登記土地管

理機關為林務

局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林務局 

林區管理處 

已登記土地管

理機關為國有

財產署 

國有財產署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國有財產署或實際清理

單位 

國有財產署或實際清

理單位 

未登記土地管

理機關但劃入

風景特定區範

圍 

風景特定區 

管理機關(構) 

風景特定區 

管理機關(構) 或實際清

理單位 

風景特定區 

管理機關(構) 或實際

清理單位 

未登記土地管

理機關但劃入

國家公園範圍 

國家公園 
國家公園或實際清理單

位 

國家公園或實際清理

單位 

其他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直轄市、 

縣（市）政府 

商港 商港管理機關(構) 
商港管理機關(構) 或實

際清理單位 

商港管理機關(構) 或

實際清理單位 

漁港 漁港管理機關 
漁港管理機關或實際清

理單位 

漁港管理機關或實際

清理單位 

工業港 

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及經

營管理工業專用港之公民

營事業 

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及

經營管理工業專用港之

公民營事業或實際清理

單位 

經濟部核准投資興建

及經營管理工業專用

港之公民營事業或實

際清理單位 

軍港、軍用海灘 軍港管理機關 
軍港管理機關或實際清

理單位 

軍港管理機關或實際

清理單位 

說明： 

一、發現烙有國有記號之漂流木，應通知該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領回。未烙有國有記號之漂流木，由清理權責機關統一處理。 

二、生產費，指清理權責單位打撈集運該批漂流木，辦理勞務採購而支出工資、機械、搬運車輛等直接生產費用及場地租賃、保全等間

接生產費。但清理權責單位員工差旅費、加班費、誤餐費等行政業務費，不應計列。 

三、漂流木標售所得中生產費額度暨盈餘百分之五十，撥歸清理權責單位。但各清理權責單位未立即清理時，經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聯絡通知後仍未進行清理時，其生產費額度暨盈餘百分之五十應歸實際清理單位（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清理權責單位與實際清理單位，均參與漂流木打撈清理工作，其盈餘之分配則由雙方協商，確定雙方對該批漂流木

打撈清理所投入支出費用之比例後，辦理盈餘百分之五十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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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附表四、拾得漂流木搬運登記表 
○ ○ 縣(市)  拾得漂流木搬運登記表   

登記地點：                         登記單位：                       （拾獲編號）漂流木           拾第          號   查驗印號碼(       ) 

撿 拾 時 間 

（限 12 小時內完成登記） 
年     月     日     時     分 

集 運 車 輛 

（ 車 號 ） 

 

 

撿 拾 位 置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附近 

   河(溪)  ○○○ (橋、壩或其他明顯地標)上(下)游約      公里處  
司 機 姓 名 

助 手 姓 名 

 

拾 得 人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住 址  聯絡電話  

拾獲木材 

檢查結果 

無國、公、私

有記號 
圓  材                     支 

樹頭材                     支（大寫） 

拾得人簽章： ○○林區管理處 ○○縣(市)政府 

檢查人員簽章： 

有國、公、私

有記號 

圓材                       支 

樹頭材                     支（大寫） 

登記 

核發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編

號 

有無 
國、公

私有記
號檢查
情形 

樹種 材種 

拾獲漂流木數量 ○○林區管理處(○○縣(市)政府）貯木場驗收 

備註 
尺寸 空洞 實材積 

(m3或公

噸) 

尺寸 空洞 實材積 

(m3或 

公噸) 

材長

(m) 

直徑

(cm) 

材積

(m3) 

材長(m) 直徑

(cm) 

材積

(m3) 

材長

（m） 

直徑

(cm) 

材積(m3) 材長(m) 直徑

(cm) 

材積

(m3) 

                   

                   

                   

                   

檢尺人簽章：          拾得人簽章：            (交還政府運回) 

監裝(押運)人簽章：          

檢尺人簽章：             （貯木場保管人）              

負責人簽章：       

附

註

： 

1.本表單為一式四聯。漂流木屬貴重木應逐支填寫，樹頭材得以重量計，非貴重木得整批以棚積法估算體積或重量計，有國、公、私有記號與無國、公、私有記號者應分開登錄填表。 

2.漂流木檢查無國、公有、私有記號時，本表單印訖後第一、二聯交當地林區管理處或縣市政府檢尺人一併攜回交業務主辦單位整理成冊備案，第三聯交拾得人收執，第四聯送交當地警察單位或保

七總隊當地分隊。 

3.漂流木檢查有國、公有、私有記號者，本表單印訖後第一聯由檢尺人攜回交業務主辦單位，第二聯交押運人隨車攜回交當地林區管理處或縣市政府（貯木場管理人）驗收填寫後，交業務主辦單位

核對及整理成冊立案，第三聯交拾得人收執作後續請領酬勞憑證，第四聯送交當地警察單位或保七總隊當地分隊。 

4.漂流木有國、公有、私有記號者，交存政府運回集中保管，酬勞部分由當地林區管理處或縣市政府或所有人依民法拾得遺失物規定處理。 

5.拾得之漂流木，欲進行商業行為者，須至「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系統 (網址：https://qrc.forest.gov.tw/)」申請登錄，取得條碼後再行販售。 

 

本
表
於
核
發
時
間
起24

小
時
內
有
效
；
漂
流
木
經
截
斷
後
本
表
自
動
失
效
。 

務必填寫 

上
表
由
登
記
單
位
依
當
事
人
提
供
資
料
填
寫 

―
下
表
為
林
管
處
或
縣(

市)

政
府
檢
尺
人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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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提供民眾自由撿拾清理公告（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範本） 
 

範本、當地居民自由撿拾清理公告範本 

 

○○縣（市）政府 公告（稿） 

主旨：公告○○年○○月○○日○○颱風（豪雨特報）之天然災害發生後國有林竹木漂流至

國有林區域外，當地居民得自由撿拾清理，無須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規定申請放行

查驗，但須接受各林業主管單位之檢查登記。 

依據：森林法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撿拾區域： 

(一)國有林區域外本縣（市）轄區內各河川（○○河(溪)除外）、海岸浮覆地（各水庫蓄

水範圍、港口除外）。 

(二)○○溪自○○縣○○鄉（鎮、市）界○○（請記載明確地理標誌、例如橋樑等建

物）以下至○○鄉（鎮、市）界○○止，並以縣（市）界為界。 

(二)海灘（岸）自……………… 

二、前揭區域僅限設籍於○○縣（市）（全縣或○○鄉、鎮、市、區）之當地居民得撿拾清

理。 

三、撿拾清理及搬運期間：自○○年○○月○○日至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發布下次陸上颱風警

報或豪雨特報時為止。 

四、注意事項： 

(一)自由撿拾漂流木時，漂流木不得裁切；如拾得具有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

者，拾得人應於撿拾後通報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保管並依

民法第八百十條拾得漂流物規定辦理；拾得無國有、公有、私有註記、烙印之漂流

木，得由拾得人依本公告指定方式或地點，向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拾得人對於拾得之漂流木，除自用非營利用

外，應依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置帳簿，記載其林產物種類、數量、出

處及銷路，並依本會「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管理作業規範」申請登錄「臺灣林產品

生產追溯系統」，取得條碼後再行販售。 

□1.拾得人於搬運前將撿拾之漂流木種類、數量及地點，以電話(○○-○○○○○○

○○)通報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派員至撿拾地點進行檢查

與登記。 

□2.拾得人將撿拾漂流木運至當地林務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指定之林

產物檢查站地點：○○○○○○○○○○○○○○進行檢查與登記。 

(二)當地居民自由撿拾清理漂流木時，應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作為身分證明。不具當地

居民身分及未按本公告規範之區域、期間撿拾清理者，得報當地警察機關依森林法

第五十條及刑法規定處理。 

(三)禁止使用機具搬運野溪、河川區域內之漂流木；如有挖掘、埋填或變更河川區域內

原有形態之使用行為者，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如有在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者，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三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不得於水防道路行駛三點五噸以上大貨車或動力機械，違反

者，則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三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四)撿拾清理海堤（海灘）漂流木應向○○○○○提出申請，許可後始可為之。未經許

可於○○○○○之行為，則依○○○○○法規定處以○○○○○罰鍰。 

(五)撿拾清理漂流木，須進入水庫蓄水範圍（或商港、漁港之港區）等區域時，應向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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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主管機關（構）申請許可，並禁止（限制）○○○○○等行為，經許可後始可為

之。未經許可或○○○○○等行為，則依○○○○○法○○條○項○款規定處以罰

鍰。 

(六)其他……（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增列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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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漂流木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圖 

 

漂流木 

第一時間 

1.天然災害發生後之漂流木，應依漂流木所在位置，由各該管理經

營機關於二十四小時內主動派員作必要處置。 

2.各清理權責單位認定有影響橋梁、河川行水、水利設施安全與營

運、環境清潔、港區航行者，應即主動打撈清理。 

清  理 
1.天然災害發生後一個月內，由各單位分工清理。 

2.招商雇工打撈漂流木。 

3.為搶救災需要時，不分林木是否具有標售價值，

得先集運堆置於堆置場。 

辨  識 

1.判別材種。 

2.研判是否有涉及竊取或侵占林木。 

3.檢查是否烙有國有記號。 

4.研判是否具標售價值。 

具標售價值 不具標售價值 

林政案件處理 

1.由林區管理處依據林

務局訂定「預防及處

理竊取、侵占漂流木

案件標準作業流程

表」處理。 

2.竊取或侵占林木等林

政案件處理完畢，或

無存證必要時。經報

中央林業主管機關核

備後，依規辦理標

售。 

烙有國有記號 

涉竊取、侵占問題 

通知領回 

通知該管

國有林管

理經營機

關領回處

理。 

集運、保管 

1.填具漂流木搬運

單。 

2.派人押運至貯材

場。 

3.貯材場保管人員

點收。 

4.集中保管漂流

木。 

公告自由撿拾清理 

1.國有林區域外漂流

木，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以公告方式

指定範圍、當地居民

身分、期間及其他應

注意事項，開放當地

居民自由撿拾清理。 

2.公告撿拾清理期間自

指定日至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發布下次陸上

颱風警報或豪雨特報

時為止。 

3.拾得人拾得之漂流木

得申請登記搬運，除

自用外，須申請登錄

「臺灣林產品生產追

溯系統」，取得條碼

後再行販售。 

妥適處置 

1.經打撈清理，並經會同相關

機關認定已無影響橋樑、河

川行水、水利設施安全與營

運、環境清潔、港區航行之

虞，得交由各該清理單位負

責清除、再利用或作其他妥

適之處置，必要時請當地環

保或消防單位協助。 

2.零星散布之漂流木，得留置

現場作為生物棲息環境或養

分來源，應公告周知。 

3.國有林區域內，水庫管理機

關(構)為妥適處置提供撿拾

時，得洽林區管理處辦理公

告。 

4.海灘(岸)位國家公園與風景特

定區內據點，及各港區內之

漂流木以全數清除為原則。 

處 分 
1.以公開標售為原則。 

2.通知得標人繳交價金及訂定契約。 

3.核發搬運許可證。 

4.派員放行查驗，填寫放行查驗明細表。 

5.得標人向林業主管機關領取林產物搬運單，每車填具搬運

單。 

6.設置檢查站辦理搬運查驗。 

註記、檢尺 
1.烙打調查印及編

號。 

2.檢尺，調查材積。 

3.繕寫材積調查表。 

註記、檢尺 

1.烙打封查印及編號。  

2.檢尺，調查材積。 

3.繕寫材積調查表。 

集運、保管 

1.填具漂流木搬運單。 

2.派人押運至貯材場。 

3.貯材場保管人員點

收。 

4.集中保管漂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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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集運漂流木搬運單 

  ○○○
  市  

縣(市) 政府（林區管理處、清理權責單位）集運漂流木搬運單（第 聯）              鋼印範例    

（押運編號）漂流木○○○送第○○○號                   調查（封查）印號碼:                                   

起運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運到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押運人簽章: 

搬運起 

迄地點 
自     至     止  

□自運 

□託運 

承運人（商）:       司機姓名：      車牌：     號 

載運 

木材 

圓材          支數 

樹頭材          株 
空車重 

（公斤） 
 過磅重（公

斤） 

 

編
號 

樹種 材種 

漂流木集運裝車發送（裝車時填寫） 漂流木貯木場驗收（卸材貯存時填寫） 

備註 尺寸 空洞 
實材積 

(m3) 

尺寸 空洞 
實材積 

(m3) 材長 

(m) 

直徑 

(cm) 

材積 

(m3) 

長 

(m) 

徑 

(cm) 

材積 

(m3) 

材長 

(m) 

直徑 

(cm) 

材積 

(m3) 

長 

(m) 

徑 

(cm) 

材積 

(m3) 

                  

                  

                  

                  

                  

                  

                  

                  

監裝人簽章：        檢尺人簽章： 
貯木場保管 

負責人簽章：       檢尺人簽章： 

本表單使用複寫紙，第一聯由起運監裝單位存根；第二聯自行集運時由押運人交作業課（直轄市、縣（市）政府）保存、託運時作為承運人申請運費計算之用；第三聯

由貯材場驗收單位（清理分工單位、作業課、直轄市、縣（市）政府）保存，並影印送起運單位核對登記。

監
裝
人
填
寫 

押
運
人
填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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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民打撈海上漂流木 

由海巡機關、警察機關、自治機關或該港區管理機關(構)，通知當地林務

局林區管理處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判識。 

1.有私有記號。 

2.無法判定權屬。 

1.有國、公有記號。 

2.認定為國、公有者。 

依民法第 810 條準

用關於拾得遺失物

規定，交存自治機

關辦理公告招領。 

1.由林務局林區管理

處或直轄市、縣

（市）政府認領運

回集中保管。 

2.填寫漂流木搬運登

記表，烙打調查

印。 
 

標售 

依民法第 810 條， 

準用第 805 條規定，

給予打撈者林產物價

金之十分之一以為報

酬。 

附件四、海上漂流木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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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檢查及登記公告自由撿拾清理期間當地居民拾得漂流木作業流程圖 
 

 
當地居民自由撿拾清理漂流木 

臨時林產物檢查站人員查看漂流木上是

否烙有國、公、私有記號 

無記號 有記號 

1.填寫漂流木搬運登記表，烙打放行

印，由拾得人依森林法第 15 條第

5項規定，取得所有權。 

2.填寫拾得漂流木登記搬運表時，屬

森林法第 52 條第 4 項公告之貴重

木之漂流木，須逐支登記，非貴重

木之漂流木，則得整批以重量或棚

積法計列。 

1.通知林管處或直轄市、

縣（市）政府運回集中

保管。 

2.填寫漂流木搬運登記

表，烙打調查印。 

國、公有記號 

 

標售 

依民法第 810

條，準用第 805

條規定，將售得

價金之十分之一

交由拾得人。 

除自用外，應依森林法第 44 條

第 1 項規定，設置帳簿，記載其

林產物種類、數量、出處及銷

路，並依本會「臺灣林產品生產

追溯管理作業規範」申請登錄

「臺灣林產品生產追溯系統」，

取得條碼後再行販售。 

私有記號 

 

通知所有

人領回 


